[bookmark: OLE_LINK2][bookmark: OLE_LINK5]附件1：

平罗县2025年中央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
补助资金（第二批次）使用计划

[bookmark: OLE_LINK1]为贯彻落实中央和自治区关于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精神，根据财政部等六部门联合印发《中央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管理办法》（财农〔2021〕19号）《自治区财政厅关于下达2025年中央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预算的通知》（宁财（农）指标〔2025〕167号）文件要求，结合我县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和乡村振兴工作实际，特制定如下资金使用计划。
一、资金分配原则
（一）公开透明。中央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以下简称中央衔接资金）的分配、使用在县、乡、村三级主动公开公告，自觉接受社会监督，确保群众知情权。按照“谁管项目、谁用资金、谁负主责”的原则，本次资金直接拨付各乡镇、部门项目实施单位。
[bookmark: _GoBack][bookmark: OLE_LINK3][bookmark: OLE_LINK4]（二）聚焦重点。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更多依靠发展来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的重要指示精神和中央及自治区一号文件要求，持续加强产业和就业帮扶，重点支持“六特”产业和当地优势特色产业发展，完善联农带农利益联结机制，增强脱贫人口和监测对象在内的农户更多参与产业发展和分享增值收益。今年中央衔接资金用于产业发展的比例不低于60%。
（三）注重绩效。规范设立项目绩效目标，加强项目绩效目标审核，落实资金使用者的绩效主体责任，推动实施项目资金全过程绩效管理，推动产业项目明显提质增效。
二、资金来源
按照《自治区财政厅关于下达2025年中央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预算的通知》（宁财（农）指标〔2025〕167号）文件，下达平罗县2025年中央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第二批次）935万元，其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和乡村振兴任务575万元，以工代赈任务360万元。
三、项目来源及资金使用计划
本次资金主要用于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和衔接推进乡村振兴任务重点项目，优先保障到人到户项目的资金需求，优先支持联农带农富农产业发展，补齐基础设施短板弱项。具体安排如下：
（1） 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和乡村振兴任务575万元
1.乡村振兴公益性岗位补助项目，安排资金118万元。主要用于：发放2025年（脱贫户、监测对象）乡村振兴公益性岗位补助资金。
2.红崖子乡红瑞村肉牛养殖园区二期建设项目,安排资金457万元。主要用于：建设2栋牛舍，1栋草料棚，配套建设供水、供电、道路等基础设施。
（2） 以工代赈任务360万元
3.平罗县渠口乡交济村交济渠渠道砌护改造2025年以工代赈示范项目，安排资金360万元。主要用于：砌护渠道6.71千米，渠道沿线配套建筑物90座。
四、资金使用要求
（一）精准有效使用资金。根据《中央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管理办法》和《宁夏回族自治区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管理办法》要求，精准安排项目资金，确保资金使用安全高效。各项目单位可以按照不超过1%的比例从中央衔接资金中统筹使用项目管理费，项目管理费主要用于项目前期设计、评审、招标、监理以及验收等与项目管理相关的支出。
（二）加快项目实施进度。按照“资金跟着项目走”的总体原则，加强项目库建设和资金管理，各项目实施单位要加快项目建设和资金支付进度，并将项目建设和资金支付进度及时录入到全国防返贫监测信息系统。按照任务时间节点保证项目如期完工，加快竣工验收和审计结算管理，2025年10月底前资金支付率达到85%以上。
（三）严格项目资金监管。对资金管理的各个环节实施全过程绩效跟踪，确保中央衔接资金支出方向准确、风险可控。认真落实“三级公开”制度，及时将中央衔接资金政策文件、管理制度、资金分配使用、项目安排、资金支付、工程进度等信息向社会公开，提高资金使用效益和透明度，确保资金使用安全、高效、合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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